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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體罰，有法律管嗎？

看到學校被通報體罰、髮禁違法的新聞
https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breakingnews/3443515

所以有法律是規定學校不能有體罰、髮禁的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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⽼師可以輔導管教學⽣
教師法規範對象包含公⽴、私⽴學校的⽼師[1] ，其中第32條第1項第4款[2]有規定：「教師有義務輔導
或管教學⽣，導引其適性發展，並培養其健全⼈格。」
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⽣辦法注意事項（以下簡稱「注意事項」）第10點[3]有規定，⽼師對學⽣輔
導管教⽬的是要增加學⽣良好⾏為、減少學⽣不良⾏為、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。

⽼師不可以體罰學⽣
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[4]有規定，國家要保障學⽣的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⾝體⾃主權、⼈格發展權，使
學⽣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⾏為。
輔導管教過程中，⽼師可能為了減少學⽣不當⾏為⽽處罰學⽣，注意事項第4點[5]將處罰分為「合法妥
當」及「違法不當」兩類型，違法的處罰包括體罰、誹謗、公然侮辱、恐嚇及⾝⼼虐待。
誹謗、公然侮辱、恐嚇及⾝⼼虐待很明顯已經是刑事犯罪了，當然不可以對學⽣這樣做；⽽體罰則包含以
下幾種情況：

⽼師親⾃責打學⽣：舉例像是毆打、鞭打、打⽿光、打⼿⼼，或打⾝體其他部位。 （⼀）

⽼師要求學⽣或第三⼈責打學⽣：⽼師要求學⽣⾃⼰打⽿光，或是學⽣互打⽿光。（⼆）

⽼師要求學⽣做某些動作：舉例像是交互蹲跳、半蹲、罰跪、學鴨⼦⾛路、上下樓梯等。（三）

發⽣⽼師體罰學⽣事件，通報、處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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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想多了解的讀者可以參考臺灣彰化地⽅法院102年國字第4號⺠事判決[15] 。
 

 
延伸閱讀
王琮儀（2020），《學校舉辦體育活動，學⽣受傷，學校、主辦⽼師、導師有責任嗎？》。

參考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[6]，⽼師體罰學⽣事件分類上屬於管教衝突事件；緊急程
度屬於⼀般校安事件，應該在知道事件發⽣後72⼩時內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。
另外，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可能會訂定⽐較細的規定，像是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訂定「教師霸凌與體罰事件處
理流程圖」，規定臺北市各級公私⽴學校發現⽼師體罰學⽣事件，從個⼈察覺事件通報學校、學校獲知事
件後調查審議、教師成績考核等，都有詳細規定。 

如果⽼師體罰學⽣，⽼師可能會受⾏政上的懲處、解聘
參考公⽴⾼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[7]規定，公⽴⾼中、國中、國⼩的⽼師體罰學⽣，會
依照情節輕重受申誡、記過、記⼤過的懲處。
參考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[8]、第15條第1項第3款[9]規定，公私⽴學校⽼師體罰學⽣造成學⽣⾝
⼼侵害，可能會被解聘。
附帶⼀提，教育基本法明確規定⽼師不能體罰學⽣，⽽且⽗⺟對⼦⼥的懲戒權只專屬於⽗⺟，不能由⽼師
代替⽗⺟⾏使 ，因此⽼師不能因為得到家⻑同意，就免除法律上的責任[10]。

如果⽼師體罰學⽣造成學⽣損害，⽼師會有⺠事上損害賠償責任，公⽴學校會有國家賠償法上損害賠償責
任

⽼師⺠事上損害賠償責任
⺠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[11]規定：「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」
如果⽼師體罰學⽣，就是違反保護學⽣的教育基本法；學⽣受有損害的話，⽼師需要負賠償責任，例如
醫療費⽤、增加⽣活上費⽤（計程⾞⾞資）、精神慰撫⾦等。

（⼀）

公⽴學校會有國家賠償法上損害賠償責任（⼆）
公⽴學校
公⽴學校的⽼師，依照法務部函釋，是依法令從事公務的公務員。所以當公⽴學校中發⽣事故，造成學
⽣損害的時候，學校可能會有國家賠償責任[12]。

1.

私⽴學校
私⽴學校教師是否有國家賠償的問題，則有不同⾒解。觀察現有的法院實務⾒解，認為私⽴學校跟學⽣
之間是屬於私法契約關係[13]，⽽不適⽤國家賠償法[14]。

2.

學校除了保護學⽣安全、防⽌疾病傳染以外，不可以設髮禁
注意事項第21點[16]有規定，學校訂定校規、班規時，除了保護學⽣安全、防⽌疾病傳染，學校不可以限
制學⽣髮式，也不可以因為學⽣髮式⽽處罰學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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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   教師法第3條第1項：「本法於公⽴及已⽴案之私⽴學校編制內，按⽉⽀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

之專任教師適⽤之。」
[1]

   教師法第32條第1項第4款：「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⾏聘約外，並負有下列義務：……四、輔導或管
教學⽣，導引其適性發展，並培養其健全⼈格。」

[2]

  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⽣辦法注意事項第10點：「
⼗、輔導與管教學⽣之⽬的
教師輔導與管教學⽣之⽬的，包括：
（⼀）增進學⽣良好⾏為及習慣，減少學⽣不良⾏為及習慣，以促進學⽣⾝⼼發展及⾝體⾃主，激發
個⼈潛能，培養健全⼈格並導引適性發展。
（⼆）培養學⽣⾃尊尊⼈、⾃治⾃律之處世態度。
（三）維護校園安全，避免學⽣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。
（四）維護教學秩序，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⾏。」

[3]

   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：「學⽣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⾝體⾃主權及⼈格發展權，國家應予保障，並
使學⽣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⾏為，造成⾝⼼之侵害。」

[4]

  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⽣辦法注意事項第4點：「
（三）處罰：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，為減少學⽣不當或違規⾏為，對學⽣所實施之各種不利處置，包
括合法妥當以及違法或不當之處置；違法之處罰包括體罰、誹謗、公然侮辱、恐嚇及⾝⼼虐待等（參
照附表⼀）。
（四）體罰：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，基於處罰之⽬的，親⾃、責令學⽣⾃⼰或第三者對學⽣⾝體施加
強制⼒，或責令學⽣採取特定⾝體動作，使學⽣⾝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⾝⼼受到侵害之⾏為（參照附
表⼀）。

[5]

   教育部臺教學(五)字第1080139018B號（2019年11⽉19⽇）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及
附件

[6]

  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：「教師之平時考核，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，詳加記錄，如有合於獎懲
標準之事蹟，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。獎勵分嘉獎、記功、記⼤功；懲處分申誡、記過、記⼤過。其規
定如下：
⼆、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記⼤過：
（⼀）違反法令，情節重⼤。
（五）違法處罰學⽣，造成學⽣⾝⼼傷害，情節重⼤。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記過：
（三）違法處罰學⽣或不當管教學⽣，造成學⽣⾝⼼傷害。
六、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申誡：
（七）教學、訓輔⾏為失當，有損學⽣學習權益。
（⼋）違法處罰學⽣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⽣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。」

[7]

   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應予解聘，且終⾝不得聘任為教師：…
…⼗、體罰或霸凌學⽣，造成其⾝⼼嚴重侵害。」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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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應予解聘，且應議決⼀年⾄四年不得聘
任為教師：……三、體罰或霸凌學⽣，造成其⾝⼼侵害，有解聘之必要。」

[9]

   例如臺灣彰化地⽅法院102年度國字第4號⺠事判決當中，被告教師抗辯「教師對學⽣之懲戒權，是
來⾃於⺠法第1085條所定⽗⺟懲戒權之移轉」，但法院不採取這個抗辯的說法，仍然判決教師有罪
。

[10]

   ⺠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：「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」[11]

   法務部法律字第06909號（ 1992 年5⽉11⽇）節錄：「
⼆、按『本法所稱公務員者，請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⼈員。』『公務員於執⾏職務⾏使公權⼒時，因
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⼈⺠⾃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公務員怠於執⾏職務，致⼈⺠⾃由
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。』國家賠償法第⼆條第⼀項、第⼆項分別定有明⽂。
公⽴學校教師係上開規定所稱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⼈員，應無疑義。
⼜公權⼒之範圍宜採廣義之解釋，較能保護被害⼈權益，故所謂⾏使公權⼒，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
關之地位，⾏使統治權作⽤之⾏為⽽⾔，並包括運⽤命令及強制等⼿段⼲預⼈⺠⾃由及權利之⾏為，
以及提供給付、服務、救濟、照顧等⽅法，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，以達成國家任務之⾏為 (最
⾼法院⼋⼗年度台上字第五⼆五號⺠事判決裁判要旨前段參照) ，公⽴學校教師之教學活動，係代表
國家為保育活動，屬給付⾏政之⼀種，亦屬⾏使公權⼒之⾏為。準此以觀，國
⺠中學之教學活動 (化學實驗) ，宜屬公務員執⾏職務⾏使公權⼒之⾏為，有國家賠償法之適⽤。⾄
於本案所涉具體事實，請本於職權依國家賠償法所定之程序認定之。」

[12]

   臺灣橋頭地⽅法院107年度重國字第1號⺠事判決（此案件尚未終結）：「⾼苑⼯商既為私⽴學校，
並⾮公⽴學校，且原告係受⾼中職之教育，並⾮國中之九年國⺠義務教育，則原告與⾼苑⼯商間之教
育契約及原告與⾼苑⼯商之教師（或受⾼苑⼯商委託使教育權之教師）間之法律關係，係屬私法契約
之關係，⽽⾮⾏使國⺠義務教育之公權⼒，甚明，故甲◯◯指導訓練原告，顯⾮⾏使公權⼒，亦甚為
顯然。」

[13]

   與實務不同，有研究者認為，私⽴學校教師在執⾏教育職務上，應該具有公務員⾝分，⽽有國家賠償
法的責任，也值得參考。參照許育典、劉惠⽂（2010），〈教育基本權與學校事故的國賠責任－兼
評臺灣⾼等法院九⼗三年上字第四三三號玻璃娃娃判決〉，《政⼤法學評論》，第113期，⾴221-2
31的說明。

[14]

   臺灣彰化地⽅法院102年國字第4號⺠事判決節錄：「
……按『公務員於執⾏職務⾏使公權⼒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⼈⺠⾃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
賠償責任』、『本法所稱公務員者，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⼈員』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、第1項
定有明⽂。查施○○⽼師係被告學校之教師，國⺠教育係屬於義務教育，國⼩教師在從事輔導管教時
，為上開規定之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⼈員，應無疑義。⼜⾏使公權⼒，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
位，⾏使統治權作⽤之⾏為⽽⾔，此包括運⽤命令及強制等⼿段⼲預⼈⺠⾃由及權利之⾏為，以及提
供給付、服務、救濟、照顧等⽅法，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，以達成國家任務之⾏為，復有最⾼
法院80年台上字第525號判決可供參酌。是以，被告學校處於國家教育⾏政機關之地位，公⽴學校教
師之教學活動、對學⽣之輔導管教，係代表國家為教育活動，屬於⾏政給付之⼀種，⾃屬⾏使公權⼒
之⾏為。再者，有服從特別權⼒關係之⼈，其本⾝亦屬⼈⺠，故其受其他執⾏公務、⾏使公權⼒之公
務員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，⾃得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請損害賠償。次按教師應輔導或管教學⽣，導引
其適性發展，並培養其健全⼈格，⽽輔導或管教學⽣辦法，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，教師法第17條定有
明⽂。

[1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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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教師法，教育基本法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⽣辦法注意事項，體罰，髮禁

是被告乃於93年間，依上開規定據以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⽣辦法。其中第6條、第9條明⽩揭⽰，
教師不得為情緒性或惡意性之管教；以『其他適當措施』教育學⽣時，執⾏應符合學校常規，並應在
常理下被視為適當且不致傷害學⽣⾝⼼。且教師對學⽣之⾝體、⽣命安全本具有保護、注意之義務，
本件被告學校之教師施○○⽼師於原告就讀期間，因原告未能按時繳交作業，⽽以體罰之⽅式為輔導
管教，已有違上述規定⽽構成不法堪予認定。
⒉⼜公務員應忠⼼努⼒，依法律命令所定執⾏其職務，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定有明⽂，故公務員如有
違反其職務義務之⾏為，即推定具故意過失。⽽國家賠償責任並不以⼈⺠具有公法上請求權為必要，
只須公務員應執⾏之職務⽬的係在保護或增進第三⼈之權利，因公務員之不作為致其權利遭受損害者
，國家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另依國家賠償法第5條之規定，『國家損害賠償，除依本法規定外，適
⽤⺠法規定』，及⺠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，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者，即推定其有過失；學校與⽼師
對於學⽣⾝體、⽣命安全具有避免發⽣侵害⾏為之安全注意義務，此種義務存在於內在危險性的教育
活動，教師實施具有內在直接危險性教育活動，應負有較⾼安全注意義務，如有怠於注意致學⽣發⽣
事故受有損害，教師應負過失責任。是以，本件被告學校施○○⽼師以上開⽅式體罰學⽣，係為違反
其為國家⾏使保護、教育學⽣職務之⾏為，原告並因施○○⽼師之體罰⾏為，致受有傷害，且體罰與
原告所受之傷害間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，被告學校⾃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。……」

  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⽣辦法注意事項第21點節錄：「
訂定校規、班規之限制：
 ……除為防⽌危害學⽣安全或防⽌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外，學校不得限制學⽣髮式，或據以處罰，以維
護學⽣⾝體⾃主權及⼈格發展權，並教導及⿎勵學⽣學習⾃主管理。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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